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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摘要

※ 水利厅召开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组 2022年第二次会议

※ 水利厅制定印发《2022年农村水利工作要点》

※ 自治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领导小组制定印发《2022年

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计划》

※ 自治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开展联合调

研工作

※ 水利厅安排部署 2023-2025年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

改造前期工作

※ 海原西安供水水源工程开工建设

※ 水利厅考核 2021年度灌区工程、泵站工程标准化规范

化管理工作



※ 水利厅制定印发《“十四五”乡村振兴水利保障有效衔接

规划目标任务分工方案》

※ 水利厅制定印发《关于做好 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

水利保障重点工作的分工方案》



一、水利厅召开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组 2022年第二次会议

为全面贯彻落实水利部巩固拓展水利扶贫成果同乡村振兴

水利保障有效衔接工作会议精神，4月 2日，水利厅厅长朱云主

持召开 2022年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，会议传达了

水利部巩固拓展水利扶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水利保障有效衔接工

作会议精神,研究提出的六条贯彻落实意见，审议了《“十四五”

乡村振兴水利保障有效衔接规划目标任务分工方案》、《关于做

好 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水利保障重点工作的分工方案》。

会议要求，一是要以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农村饮水安全问

题作为底线任务，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农村供水成果，特别要

加强农村供水工程运行管护，加快推进“互联网+城乡供水”工程

建设，切实提升农村饮水安全水平。二是要在巩固脱贫地区水利

基础设施建设成果的基础上，围绕产业振兴、粮食安全发挥好水

利功能，管好用好水利工程，不断提升脱贫地区水利管理服务能

力，进一步夯实支撑乡村全面振兴的水利基础。三要持续加大水

利厅重点帮扶县（同心县、中宁县）、重点村（中宁县喊叫水康

湾新村、平罗县红翔新村、同心县下马关南安村）的支持力度，

实行项目倾斜，力所能及帮助解决事关群众利益和地方发展的水

问题，确保包抓工作取得实效。

二、水利厅制定印发《2022年农村水利工作要点》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、全区水利工作会议精神，推动我区农村

水利高质量发展，水利厅制定印发了《2022年农村水利工作要点》。



一是全力以赴精心保障引黄灌溉。加强农业用水管理，深入开展用

水管理专项行动，坚决抑制不合理用水需求。科学精准调度水量，

及时处理灌溉矛盾，最大限度保障各业供水，力争农田灌溉水利用

系数提高到 0.565。二是不断夯实农业生态水网基础。加快推进大

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，加快实施西干渠灌域葡萄长廊供

水保障工程，启动建设 11座抗旱减灾调蓄工程，继续推进海原县、

灵武市等县区现代化灌区试点建设，加快灌区信息化建设。三是持

续深化农村水利管理改革。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，加快推进骨干

供水和末级渠系按成本收费。加强基层水利管理组织建设管理，提

升农田水利“最后一公里”管理水平。推动水管单位管理体制改革试

点。全面推行标准化规范化管理，再扩大 1/3所站开展示范创建工

作。四是切实抓好乡村振兴水利保障。及时制订年度工作方案，明

确责任分工，加大资金支持，加快补齐补强水利基础设施短板。持

续做好包抓工作，继续对国家、自治区的 9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

和水利厅包抓的两县两村给予差异化帮扶。五是强化农村水利安全

生产。加强农村水利工程建设和运行安全管理，把安全生产制度措

施贯穿日常业务各领域全过程，确保工程安全、人员安全、供水安

全。全面开展水电站、水闸工程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。

三、自治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领导小组制定印发《2022年

宁夏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计划》

2022年下达改革计划实施面积 587万亩、验收面积 252万

亩，力争灌溉面积实现改革全覆盖。要求各地要充分认识改革的



重要性和紧迫性，加快水利基础设施建设、健全农业水价形成机

制、加强农业用水管理、规范基层用水管理组织建设及运行、健

全节水奖励和精准补贴机制、有序做好水价改革验收等工作，

2022年实现全区末级渠系全部执行新批复水价，水费纳入县级

水费专账，按“收支两条线”强化水费收缴管理，挤掉因面积不实

造成的水费“泡沫”，有效解决“搭车收费”“费价两张皮”等问题。

四、自治区农业水价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开展联合调研工作

为落实用水权和农业水价综合改革，3月 9日-11日，自治

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领导小组主要成员单位组成调研督导组，通

过听取汇报、交流答疑等方式，对全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、基层

用水管理组织建设、农业用水管理、末级渠系管护机制等推进情

况进行了调研督导，并就做好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：一要加强部

门之间的联合联动。要发挥主体作用，落实各方责任，建立协调

配合机制，形成改革合力。二要加强农业用水管理。落实《关于

落实用水权改革，加强农业用水管理行动实施方案》，各市县区、

各水管单位要统一思想，加大宣传，细化方案，认真组织实施。

三要规范基层用水管理组织建设及运行。全面落实《关于落实用

水权改革，规范基层用水管理组织的指导意见》，坚持政府主导、

部门监管，因地制宜、典型引领，问题导向、良性运行的原则，

规范组建基层用水管理组织，确保良性运行。

五、水利厅安排部署 2023-2025年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

改造前期工作



按照《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

项目前期工作的通知》（办农水函〔2022〕233号）要求，近期

水利厅安排部署了 2023-2025年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

目前期工作。提出总任务可按 2021-2022年总任务的 2-3倍做好

前期工作，对有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需求、已纳入全国中型灌区

名录的灌区，由相关市、县（区）水务局抓紧组织开展前期工作，

按照可行性研究报告深度编制项目立项建议报告。

六、海原西安供水水源工程开工建设

3月 18日，中部干旱带海原西安供水水源工程开工建设，

项目总投资 6.97亿元，主要以固海扬水七干渠为水源，通过建

设 4级扬水泵站、铺设 70公里供水管道，将黄河水扬至 590余

米，并输送至海原县西安灌区，为海原县关桥、西安、海城 3个

乡镇 12万亩高效节水灌溉农田提供水源。

七、水利厅考核 2021年度灌区工程、泵站工程标准化规范

化管理工作

为进一步推进大中型灌区工程、泵站工程标准化规范化管理

工作，3月 7日至 11日，水利厅组织对厅属各水管单位 2021年

度标准化规范化管理工作开展考核。主要采取日常检查考核与现

场集中考核相结合的方式，从组织管理、安全管理、工程管理、

供用水管理、经济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千分制考核。西干渠、红寺

堡等单位灌区工程、泵站工程标准化规范化管理工作成效明显。

八、水利厅制定印发《“十四五”乡村振兴水利保障有效衔接



规划目标任务分工方案》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自治区、水利部关于实现巩固拓展

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决策部署，全面推进我区

“十四五”时期乡村振兴水利保障工作，水利厅制定印发了《“十

四五”乡村振兴水利保障有效衔接规划目标任务分工方案》，分

工方案分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、实施百万移民致富提升行动

等 8类，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机制等 14个分项和实施动态监

测等 30条任务。

九、水利厅制定印发《关于做好 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

水利保障重点工作的分工方案》

为做好 2022年巩固拓展水利扶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

水利保障工作，水利厅制定印发了《关于做好 2022年全面推进

乡村振兴水利保障重点工作的分工方案》，方案分为强化综合生

产能力建设、夯实现代化农业基础等 5类，实施高效节水农业“三

个百万亩”工程等 10个分项和农田灌溉水利用系数等 27条任务。


